
 

 

 

 

 

 

银协发〔2023〕71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理财产品过往业绩展示行为准则》 

的通知 

 

各会员单位： 

《理财产品过往业绩展示行为准则》已由中国银行业协

会第八届理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

们。 

请有关单位参照执行。执行中有何问题，请及时进行反

馈，联系邮箱:lcwbgs@china-cba.net。 

 

附件：《理财产品过往业绩展示行为准则》 

 

2023 年 11 月 21 日 

mailto:lihailin@china-cba.net。%0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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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理财产品过往业绩展示行为准则 

 

一、为进一步促进理财行业健康发展，形成更加公平、

合理、有序的理财市场环境，充分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，促

进各商业银行、理财公司在展示过往业绩时加强行为规范，

根据《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》《理财公司理财产

品销售管理暂行办法》《中国银行业自律公约》《中国银行业

理财业务自律规范》等监管规定和自律要求，制定本准则。 

二、本准则适用于销售理财产品的商业银行及理财公

司，以及委托其他金融机构销售其发行的理财产品的商业银

行及理财公司。 

三、本准则所称过往业绩展示，是指理财产品销售机构

在开展销售业务时，通过包括但不限于产品宣传销售文本、

网站、网上银行、手机 APP 等形式或渠道对理财产品的过往

业绩进行的列示、描述、解释、引用等行为。 

四、展示理财产品过往业绩应当有助于向投资者充分

披露信息和揭示风险，真实、准确体现管理人的投资管理水

平，保障投资者的知情权，增强投资者对产品性质和特点的

判断，有利于充分揭示理财产品“卖者尽责、买者自负”的

信义义务特征。 

五、商业银行和理财公司应当加强统筹协调，对本公司

理财产品在不同销售渠道和宣传销售文本的过往业绩展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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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担管理责任，除非有充分证据表明已尽管理责任而代销机

构不予配合。 

六、如展示理财产品过往业绩，应合理制定相关展示规

则。过往业绩的展示应遵循稳定性和内在逻辑一致性的基本

原则，不得随意变更展示规则。 

七、展示规则应当包含过往业绩计算方法，制定计算方

法时，应充分参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行业准则，计算时使用的

统计数据和资料应当真实、准确、全面，并在过往业绩展示

时注明统计数据和资料来源。过往业绩相关数据应当经理财

产品托管人复核。 

八、在展示理财产品过往业绩时，应以醒目文字提醒投

资者“理财产品过往业绩不代表其未来表现，不等于理财产

品实际收益，投资须谨慎” ，不得以明示、暗示或其他任

何方式承诺产品未来收益。 

九、在选择过往业绩展示区间时，应注明区间起始时间

和截止时间，完整会计年度的过往业绩展示除外。 

十、理财产品展示过往业绩，成立未满 1 个月的除外，

需满足以下要求： 

（一）理财产品运作 1个月以上但不满 1 年的，应至少

包括从产品成立之日起计算的过往业绩； 

（二）理财产品运作 1年以上但不满 6年的，应至少包

含自产品成立当年开始所有完整会计年度的业绩； 

（三）理财产品运作 6年以上的，应至少包含最近 5 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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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整会计年度的业绩。 

十一、如同时展示理财产品过往业绩和业绩比较基准，

应当将过往业绩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对比展示。 

十二、除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外，任意过往业绩展示区

间均不得低于 1个月。 

十三、不得使用未经核实、尚未发生或者模拟的数据计

算过往业绩，不得采用不具有可比性、公平性、准确性的数

据来源和方法进行过往业绩比较。 

十四、理财产品宣传销售文本只能展示该理财产品或

本公司同类理财产品的过往平均业绩和最好、最差业绩。不

得刻意选择性展示理财产品特定区间或部分区间的过往业

绩。对于同类或同系列理财产品，不得仅展示特定理财产品

或部分理财产品的过往业绩。 

十五、监管机构另行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 

十六、本准则经中银协理事会审议通过后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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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 

理财产品过往业绩展示示例 

 

    一、展示示例 

（一）产品成立 1 个月以上但不满 1 年 

 成立至今 …… 
近 X月 

（如需展示） 
（可增加其他展示维度） 

XX 理财产品 X.XX% …… X.XX% …… 

业绩比较基准（如有） Y.YY% …… Y.YY% …… 

文字性提示：如“理财产品过往业绩不代表其未来表现，不等于理财产品实际收益，投资须谨慎” 

XX 理财产品成立于 XXXX 年 XX 月 XX 日，数据截止至 XXXX 年 XX 月 XX 日。过往业绩相关数据已经托管人核对。 

（二）产品成立 1 年以上但不满 6 年 

 XXXX 年 XXXX 年 …… 成立至今 近 X月/年 （可增加其他展示维度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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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如需展示） （如需展示） 

XX 理财产品 X.XX% X.XX% …… X.XX% X.XX% …… 

业绩比较基准（如有） Y.YY% Y.YY% …… Y.YY% Y.YY% …… 

文字性提示：如“理财产品过往业绩不代表其未来表现，不等于理财产品实际收益，投资须谨慎” 

XX 理财产品成立于 XXXX 年 XX 月 XX 日，数据截止至 XXXX 年 XX 月 XX 日。过往业绩相关数据已经托管人核对。 

（三）产品成立 6 年以上 

 
XXXX

年 

XXXX

年 

XXXX

年 

XXXX

年 

XXXX

年 
…… 

成立至今 

（如需展示） 

近 X月/年 

（如需展示） 

（可增加其

他展示维度） 

XX 理财产品 X.XX% X.XX% X.XX% X.XX% X.XX% …… X.XX% X.XX% …… 

业绩比较基准（如

有） 
Y.YY% Y.YY% Y.YY% Y.YY% Y.YY% …… Y.YY% Y.YY% …… 

文字性提示：如“理财产品过往业绩不代表其未来表现，不等于理财产品实际收益，投资须谨慎” 

XX 理财产品成立于 XXXX 年 XX 月 XX 日，数据截止至 XXXX 年 XX 月 XX 日。过往业绩相关数据已经托管人核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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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相关说明 

（一）本示例根据《理财产品过往业绩展示行为准则》编制，供各机构对过往业绩展示时参考使

用，不代表最终展示效果。 

（二）各机构可在满足《理财产品过往业绩展示行为准则》要求条件下增加过往业绩展示维度，

向投资者充分揭示理财产品风险收益特征，展示管理人真实投资管理水平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7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联系人：李海林    联系电话：010-66291261         校对：侯哲 

中国银行业协会秘书处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11 月 21 日 


